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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创造性地确立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与传统管理者和组

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相比，电商平台虽然不是实物空间，但该条款也并非《民法典》安全保障义务的特

殊规定，而应在电子商务领域对其予以解读与适用。该安全保障义务不在《电子商务法》已经明确列举

的作为义务之列，而旨在最低限度地督促电商平台经营者尽最大努力保护平台内交易参与者的生命健康

权。对于电商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所承担的“相应责任”，宜采取多元论的观点，即“相应

责任”的形式并不固定，在具体承担何种类型的责任上，可涵盖所有可能的侵权责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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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38 (2) of the E-commerce Law establishes the unique security obligations of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Although the e-commerce platform is not a physical space, this clause is not a 
special provision of the security obligations of the Civil Code, bu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nd ap-
plied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This special security obligation is not explicitly listed as an obli-
gation in the E-commerce Law, but is intended to generally require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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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s to do their best to protect the lives and health rights of consumers. For the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borne by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when they violate the security obligation, it is 
appropriate to adopt a pluralistic point of view, that is, the form of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is not 
fixed, and the specific type of liability can cover all possible types of tort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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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

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款规定了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规范电商平台的经营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条文本身并未明确适用的具体情形、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以及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须承担的责任类

型。于理论而言，厘清一项法律制度的法理、逻辑，是该制度得以成为社会规范的基石；于实务而言，

明确一项法律制度的适用基础是法官得以准确适用的前提。在具体案件中，由于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

的适用情形及法律责任不明确，法官往往出于思维惯性参照现有法律制度予以裁判，但电商平台安全保

障义务条款本身作为一项新兴制度，与《民法典》中的管理者、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有所区别，不宜

机械地以其他制度为模板，生搬硬套的加以适用。故此，本文意在界定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之性质，

厘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抑或义务标准，明晰其责任性质与形态，以期助益法律适用。 

2. 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 

(一) 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考察 
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来源于传统侵权责任法中的公共场所管理者或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

障义务，其原始于德国司法实践中所确立的社会交往安全义务。上世纪初，在一起名为“枯木案”的案

件中，被告于公共道路两侧种植树木，后枯木腐倒，将原告的建筑物砸坏，原告因此起诉被告，请求损

害赔偿[1]。在德国当时的法律规范中，并无任何规定对该种不作为侵权予以规制。案件最终到达帝国法

院，法官认为枯木对他人开启了危险流，因此其所有者或管理者应对该危险流尽到相应的管理注意义务。

据此，社会交往安全义务得以产生，即安全保障义务的实务与理论来源[2]。追根溯源，可以从主流的危

险控制理论、诚实信用原则、成本效益理论以诠释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基础。 
首先，就危险控制理论而言，该理论立足于分流社会交往中对危险之注意义务的承担，由于危险的

开启者、控制者离危险源较近，由其对危险进行控制较为有效与合理。在安全保障义务规则的发源地德

国，安全保障义务着重于对危险流的控制，至于是对人身还是财产、适用空间是否限于物理场所则在所

不问。该规则发展至今，德国实务中已将该义务的适用范围从传统的物理空间发展至虚拟的网络空间。

据此，关于我国《电子商务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为《民法典》安全保障义务的特殊规定便有了可

以参照解释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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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角度，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应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为前提，该要求目的在于实现最大限度之公平，保证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在相对安全、公平的

社会关系中追求利益，维持市场秩序和道德秩序。安全保障义务之所以被赋予管理者、组织者等，是因

为他们在某一特定环境中获取利益，而该环境中存在潜在危险，处于其中的参与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义

务人获利，据此，赋予特定义务人安全保障义务，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角度而言，是符合法理和情理的。

但该义务的赋予也不能泛滥，通常情况下，仅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情形下方有适用空间。 
再次，关于成本效益理论的理解，有人认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应为行政机关的责任，若一味将该义

务个人化，会增加电商平台的经营成本。其实不然，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代电商平台经营者不仅

是网络交易中的牵线者，还是规则制定者、技术操控者，对电商领域的交易起着关键作用。无论从人力、

财力、技术以及离交易的远近程度而言，电商平台在处理交易纠纷、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中均有“近水楼

台先得月”之优势，相比于其他交易主体和行政机关，将该义务赋予电商平台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

配置，符合成本效益理论。 
(二) 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价值理性 
第一，进入 21 世纪以来，平台在电商活动中的角色有所转变，这些转变使其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从

Web 1.0 时代到 Web 3.0 时代，电商平台的主要作用从信息媒介向搜索和通讯转变，至今进入共享经济时

代。其行为相应的也从不参与内容的生成向牵线和促生交易机会、规范交易行为、维护交易秩序等转变，

成为交易的重要参与者。如此一来，有学者认为电商平台的行为符合社会性场所管理人的角色，进而具

备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条件[3]。 
第二，电商平台经营者是危险的开启者。在电子商务场域，电商平台通过提供网络交易场所，同时

制定相应的交易规则，推动电子商务活动的开启与进行，即便是虚拟空间，也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带来

潜在危险。其行为对危险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因而须通过一些适宜的手段降低危险以维护市场主体的

合法权益。据此，由电商平台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符合利益平衡原理。 
第三，电商平台经营者是危险的获利者。根据危险控制理论，电子商务活动中存在潜在的危险流，

而电商平台虽并非网上交易活动的合同一方，但其正是通过庞大的电商活动获取经济利益，据此，其负

有防范、制止危险的义务，在合理范围内控制好危险，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安全、公平的消费空间。 
第四，电商平台经营者是危险的控制者。虽然危险是客观、偶然且不确定发生的，但是危险的开启

者、维持者具有便利条件和实际能力将相关危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以减少乃至避免不法侵害的发生。

具体而言，电商平台经营者对其所提供的信息存储介质和传输通道进行物理上的支配，可以通过信息传

输的拒绝或内容的改变，阻却潜在交易的缔结或影响已缔结交易的履约情况，从而实现对电商活动的控

制[4]。 

3. 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之义务标准 

若一项法律规范的内容不明确，法官便无法准确适用，其有可能被束之高阁。对于电商平台经营者

的安全保障义务条款，实务中形成两种不同观点。然而，各种观点相互间并不能很好的相容，无论在限

制义务范围，还是在逻辑上，均无法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该条款重新认识与解读。 
(一) 《电子商务法》明确列举之义务类型 
《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并未明确界定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类型与范围，基于“法官不能拒

绝裁判”，实务中多半以现有规定为参照，即将 38 条所规定的义务类型分别与《电子商务法》已明确的

义务类型相对应，例如告知义务、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资质资格审核义务等。就第 38 条内部结构而言，

其第 2 款将审核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并列，似乎欲表明该条中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包括“资质资格审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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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在逻辑上，如此解释似乎难以自洽。第一，若将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与《电子商务法》中已有

的具体义务类型相对应，则说明该法中的各种法定义务范围与其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相同。在此逻辑下，

为何资质资格审查义务同为法定义务之一种，却被“安全保障义务”排除在外？第二，若认为“安全保

障义务”为各种具体法定义务的上位概念，则其应处于统领地位，比如位于通则部分，而实际上该条款

与其他法定义务条款同处于地位平等的体系之中。 
从功能的角度，这种解释进路也不符合安全保障义务的制度基础。安全保障义务被视为兜底条款而

存在，其制度机理在于，当无法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角度让义务人担责时，以一种责任分担机制对

危险控制者冠以责任，从而维护交易秩序。安全保障义务的功能侧重于防范危险发生，而一般的危险责

任则致力于确保危险不发生，据此，并不能将其与其他类型的法定义务等同视之。 
(二) 《民法典》安全保障义务之特别条款  
由于“安全保障义务”在我国最早规定于《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民法典》第 1198 条)，司法实务

中常有将《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界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直接等同于《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的特别

规定。然而，从适用场域来看，两者的对象并不一致。实务中大多认为《民法典》中安全保障义务的适

用场域限于宾馆、商场等实体存在的公共场所，而网络空间是否为新型的公共场所，或为实体公共场所

的延申，目前尚存争议。《电子商务法》是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也应该跟随立法者的脚步，不应桎

梏于其他适用场域而必须将其强行解释为《民法典》安全保障义务的特殊形式，仅需在《电子商务法》

的框架之内加以解释和适用，而不必生搬硬套其他规范的范围、法理。 
(三) 评析：电商平台经营者之“安全保障义务”仅提供了义务标准 
《电子商务法》中确定的电商平台经营者之安全保障义务仅为一种义务标准，并未明确具体、可直

接适用的义务内容、范围。在安全保障义务的发源地德国，其制度机理为规范社会交往中的一般义务，

且以危险控制理论作为制度基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表明，并不存在一个具体而固定的模型以囊括安

全保障义务的所有类型，所以我们不必非要固守某种框架来认定安全保障义务，而应对其进行动态考察，

结合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当时的具体情况、危险被识别的概率等来确定义务内容的范围。 
在我国，早在《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初，全国人大法工委在《侵权责任法释义》中指出：“对于实

践中需要确定义务人应当负有的具体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判断”[5]。无独有偶，

学界也倾向于结合法律规范、危险程度、对危险的预防与控制能力和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获利等因素以

判断个案中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内容及范围[6]。综上，《电子商务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旨在提供

某种具体的义务内容，而是提供义务标准，以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采取积极措施防范危险的发生。 

4. 电商平台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承担 

(一) “相应责任”的规范解读  
关于“相应责任”的责任性质，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即多种法律责任说与民事责任说。第一

种学说认为，“相应的责任”并非限于民事责任，也可包含行政、刑事责任。第二种学说认为，从我国

传统法律体系来看，“相应的责任”发源于侵权责任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故从该角度而言应将其定性为

民事责任。本文赞同第二中学说，首先，从理论来源而言，安全保障义务最初来源于德国民事纠纷中的

社会交往安全义务，即安全保障义务的实践基础为民法上的义务。其次，从《电子商务法》的立法历程

来看，对于第 38 条第 2 款中的责任类型，历经三次变化，从“连带责任”到“补充责任”，再到最终的

“相应责任”，无论哪一种责任形式，都是在民事责任范畴内加以讨论，因此，宜将“相应的责任”解

释为民事责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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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应责任”的责任形态，学界对“相应责任”的认定又细分为多元论和单一论。多元论认为

“相应责任”的形式是不固定的，只是在具体承担何种类型的责任上，有观点认为涵盖所有可能的侵权

责任类型；有观点认为主要是补充责任和按份责任，辅以连带责任；有观点认为只保留连带责任和补充

责任[7]。单一论则认为“相应责任”的形式是单一的，可能是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或按份责任[8]。通过

对“相应的责任”之规范解读，我们将其限于“民事责任”范畴之内。但在该领域，又分为多种不同的

责任类型，因此，单一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据此，对“相应责任”的责任类型认定应采用多元论的

观点。“宜细不宜粗”的立法期待并不拒绝过程中必要的模糊表达，民事立法本身也是精确性语言和模

糊性语言共同呈现[9]。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谓的“相应的责任表达模糊”可能过于担忧了。 

(二) 判断“相应责任”的考量因素  
实践中，民事责任未能起到督促平台尽到审核义务的主要原因在于，平台责任的认定方式过于单一，

只要平台提供的证照真实就等于满足了审核义务的要求，这样的认定方式忽视了《电子商务法》第 27 条

规定的平台定期核验更新信息的要求，平台可以仅凭尽到一次审核义务而一劳永逸，将自己置身于责任

之外。为打破责任认定上的僵硬性，本文以奥地利学者维尔伯格提出的动态系统论为进路，尝试解析平

台责任的认定规则。维尔伯格认为，责任应基于多个要素或动态力量的相互作用即特殊结合和强度，如

果某一要素以特殊的强度发生作用，其自身就足以将损害赔偿责任正当化[10]。按照该构想，赔偿义务是

否存在以及赔偿额的大小由以下要素来决定：其一，加害人通过侵害或者危险化来利用被害人权利领域

的程度；其二，造成侵害的事件中属于加害人一方责任的比例程度；其三，侵害发生时，加害人一方瑕

疵责难的正当程度。将这三项要素适用于分析平台是否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时，因平台不是网络交易

的合同一方，且平台运营本身也非内在地蕴有极大的危险，第一个要素一般不予考虑。据此，可将第二、

三要素纳入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内部进行评价，并在要件成就的基础上推导出法效果[11]。如此即可从多

维度判定平台是否应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以及责任的大小，以缓解实践中“相应责任”的模糊边界

之争论，也能更科学和公平的分担各方主体的责任，实现法的最终目的。 

5. 结语 

《电子商务法》创造性的提出了电子商务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立法者有其合理的考量。但因其未

明确该条款的具体适用场景及义务标准，实践中对“电子商务平台”的性质理解各异，对“相应的责任”

解读不一，给司法适用带来困境。为此，阐明“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场景并非严格限于线上抑或线下，

条款中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并非确立了明确具体的义务类型，而侧重于提供一种义务标准，厘清该条

款适用的考量因素，界定平台经营者的责任类型，如此才能更好的发挥“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条款”

的社会规范作用，保障平台内交易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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